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11NMA7CYTAGX20253201

采购单位（甲方）：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供货商（乙方）：上海飞通贸易有限公司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编号为 11NMA7CYTAGX20253201 《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之规定，在上海政府采购网通过直接选
定和二次竞价等方式确定合同成交结果，现就合同履行事宜，签订本采购合同。

一、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采购编号 货物名称 规格描述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1 GQ3100000002
51112200191-1

格力空调正1.5匹冷暖
挂机（2 级）KFR-

35GW/(35563)FNhAa-
B2JY01

KFR-35GW/(35563)FNhAa-
B2JY01 3(件) 3450.00 10350.00

2 - 【配件】铜管 - 4 90.00 360.00

3 GQ3100000002
51112200191-1

格力空调正3匹冷暖
柜机（2

级，380V）RF7.2WQ
/NhB-N2JY01

RF7.2WQ/NhB-N2JY01 4(件) 6480.00 25920.00

4 - 【配件】墙洞 - 2 90.00 180.00

5 - 【配件】支架 - 4 160.00 640.00

6 - 【配件】铜管 - 3 160.00 480.00

总价（元） 37930.00

其中国库资金支付
（元）

0.00

自筹资金支付（元） 37930.00

 

注：

合同总价包含商品到达甲方并能正常使用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商品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保
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以及保修费、税费等。

二、合同价款与支付

（一）合同价款为（大写）： 叁万柒仟玖佰叁拾元整 ，合同价款包括运输费、安装调试费和服务费、政府规费、税金等。

（二）合同价款中, 0 元按照下列第一种方式支付； 37930 元按照第二种方式支付。

1、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十个工作日内申请国库
集中支付。

2、买方在收到货物并经验收合格并签署《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货物交付验收单》后，自行支付。

（三）合同价款直接汇到卖方的开户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建行上海川沙支行 

银行账户： 31001561410055737190 

3、 安装并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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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履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履行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片区公交公司 

履行方式：卖方送货至买方指定地点。

四、其他事项

 

1．甲方向乙方保证其为一家严格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并经合法程序获得有关主管机关批准成立的实体。甲方进一步向乙

方承诺承担因其违反本保证条款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2．乙方向甲方保证其为一家严格依据中国法律规定并经合法程序获得有关主管机关批准成立的实体，具备承接本合同

业务的营业范围。乙方进一步向甲方承诺承担因其违反本保证条款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3．双方进一步保证如本方发生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的变更或者出现合并、分立的情形，应

当及时书面通知对方。

4.乙方提供产品的质保期限为自乙方向甲方交付之日起算72个月；在前述质保期限内，出现更换或维修的事项的，质保

期限自更换或维修完成之日起重新起算  72个月。

在上述质保期限内，乙方对所供产品的质量负有全责，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及

时、免费进行修理、替换。

5.由乙方负责将甲方订购的产品送到甲方公司指定地点（无特殊指定则送甲方联系地址），乙方负责卸车。

6.运输与装卸货所需的费用已经包含在合同价款之中。运输过程中的风险由乙方自行承担。

7.若货物涉及安装与调试，乙方应派遣服务工程师配合甲方进行安装、调试与技术服务。

8.甲方按照的双方约定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无约定时则按国家、上海市或相关行业对相关产品的检验标准进行验收。

甲方在货物交接过程中的货物签收和检验并不代表减少乙方对产品质量所承担的责任，乙方仍然必须承担产品质量的全部

责任。

9.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需要重复检验的，甲方在重复检验中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10.产品具备发货条件时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甲方同意发货时乙方才能予以发货。

11.箱验收，如发现合同产品质量、规格、数量或重量与本合同不符时，甲方有权向乙方索赔。

12.如乙方不能按期交货则每延迟壹天按合同总价的 0.5 %支付违约金，甲方有权从应支付给乙方的款项中直接扣除上述

违约金，该违约金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 20%；如乙方交货延迟超过 20 天，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款20 % 的违约金；乙方由于其违约行为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其造成的损失的，仍应对差额部分负责。

13.甲、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依其进行解释。本协议履行中双方发生任何争议，

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甲、乙双方确定按以下第2种方式处理：

1、仲裁，将争议提交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2、诉讼，约定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管辖。

14.双方均不得向对方或对方经办人、工作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收受、提供、给予合同约定外的任何利益，包括但不
限于明扣、暗扣、现金、购物卡、实物、有价证券、旅游或其他非物质性利益等，否则构成重大违约。如该等利益属于行
业惯例或通常做法，则须在本合同中明示，否则亦为重大违约。

15.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本合同履行事项及未明确约定事项，使用《上海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并为其组成部分。

五、合同的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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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在协议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合同双方：

 甲方： 上海临港新片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乙方： 上海飞通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广祥路158号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王桥路431号3幢 

 电话： 15001736481 电话： 15002112032 

 联系人： 苏旎 联系人： 贺琳琳 

开户银行： 建行上海川沙支行 

银行账号： 3100156141005573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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